徽州区购买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绩效评估考评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服务项目
	补助标准
	评估绩效及补助
	备注

	
	
	基层平台自评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初核
	

	1.人力资源管理服务
	1.1人力资源调查登记
	首次登记2.60元/人/次
更新完善1.30元/人/半年
	首次登记        人；

更新完善        人；

本项补助         元
	首次登记       人；

更新完善       人；

本项补助        元
	

	
	1.2就业失业登记证发放
	社区办0.65元/证

社区1.95元/证

乡镇2.6元/证
	审核登记       本证
本项补助        元
	审核登记      本证
本项补助       元
	

	2.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
	2.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
	就业1人补助130元
	转移就业         人

本项补助         元
	转移就业         人

本项补助         元
	

	3.失业人员就业服务
	3.失业人员就业服务
	就业1人补助130元
	就业            人

本项补助         元
	就业            人

本项补助         元
	

	4.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4.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就业1人补助390元
	就业            人

本项补助         元
	就业            人

本项补助         元
	

	5.困难人员就业援助服务
	5.1就业困难人员援助服务
	认定1人补助130元（按照工作分工，社区91元/人，社区办39元/人，乡镇130元/人）

就业1人补助390元
	认定        人；

就业        人

本项补助       元
	认定        人；

就业        人

本项补助       元
	

	
	5.2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服务
	家庭成员就业1人补助1300元
	就业        人

本项补助      元
	就业         人

本项补助      元
	

	6.创业服务
	6.创业服务
	成功推荐创业担保贷款或创业培训1人补助39元

成功创业1人补助91元
	成功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人

成功推荐创业培训   人

成功创业          人

本项补助        元
	成功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人

成功推荐创业培训   人

成功创业          人

本项补助        元
	

	7.促进充分就业
	7.1创建充分就业社区
	国家级补助13000元/次
省级补助10400元/次
市级补助7800元/次
县级补助5200元/次
	已获认定级别：     

本项补助       元
	已获认定级别：     

本项补助       元
	

	
	7.2创建转移就业示范村
	省级补助7800元/次
市级补助5200元/次
县级补助2600元/次
	已获认定级别：     

本项补助       元
	已获认定级别：     

本项补助       元
	

	
	7.3创建充分就业街道、乡镇
	省级补助10400元/次
市级补助6500元/次
县级补助3900元/次
	已获认定级别：     

本项补助         元
	已获认定级别：     

本项补助         元
	

	8、灵活就业人员申报缴费服务
	8.1灵活就业人员缴费申报和补贴服务
	申报1人补助3.90元

办理落实补贴1人补助3.90元
	申报        人

本项补助      元
	申报        人

本项补助      元
	

	9.岗位信息及职业介绍服务
	9.1岗位信息
	在黄山公共招聘网系统中及时录入、更新、发布辖区内用人单位岗位信息或灵活就业人员岗位信息的，一个自然年度内按每单位30元标准补助，灵活就业岗位发布1条1元。

同一单位信息变更或岗位重复录入的，不重复享受补助。
	申报发布   户用工单位信息

本项补助      元

申报发布   条灵活就业信息

本项补助       元
	发布     户用工单位信息

本项补助      元

发布     条灵活就业信息

本项补助       元
	

	
	9.2职业介绍服务
	在黄山公共招聘网系统中为求职人员推荐就业服务的，一个自然年度内为同一求职人员提供2次以上岗位信息及职业介绍服务的，服务1人补助10元
	申报        人

本项补助      元
	服务        人

本项补助      元
	

	10.就业服务基础管理
	10.1基层家庭户管理
	首次登记2.60元/人/次
更新完善1.30元/人/半年
	首次登记        人；

更新完善        人；

本项补助         元
	首次登记       人；

更新完善       人；

本项补助        元
	

	本基层平台本考核期购买基层公共就业服务补助合计
	合计补助：           元
	合计补助：          元


	

	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注：

    1.辖区劳动者，是指在辖区内居住6个月以上的劳动者，包括高校毕业生、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

    2.更新人力资源信息，是指人力资源基本信息(就业情况、培训情况等)发生变化及时予以更新（系统自动比对更新的内容除外）。

    3.实现就业，是指基层平台为劳动者提供推荐参加技能培训、提供岗位信息、开展职业指导等就业服务，经基层平台推荐帮助劳动者实现稳定就业6个月及以上(灵活就业除外)，且在安徽省就业失业和用工备案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劳动用工登记备案或就业登记。

    4.成功创业，是基层平台为劳动者提供推荐参加创业培训、帮助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推荐创业项目等创业服务，帮助劳动者新登记注册为个体工商户或企业，稳定经营6个月及以上，且在安徽省就业失业和用工备案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就业登记。

    5.通过政府购买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实现就业的劳动者，当年内不再作为职业介绍补贴资金的申请对象。

    6.促进充分就业项目，基层平台在一个年度内按最高等次享受补助，不得累加享受，补助资金从县（市、区）级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
2

